湖南省国家卫生城市省级复审考核组
对娄底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考核的问题及建议
一、爱国卫生组织管理

1、爱卫机构设置不符合国家卫生城市标准的要求，组织协调能力较弱。市爱卫会日常工作由市卫生计生委内设科室爱卫科承担，很难发挥应有的协调作用和取得应有的工作效果，娄星区、娄底经开区爱卫股仅工作人员1-2人且从今年开始财政未再安排爱卫专项经费。建议市爱卫办独立或相对独立设置，并有一名副处以上专职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市本级、娄星区、娄底经开区爱卫办适当增加编制、人员和经费，以满足工作需要。

2、农村改厕工作未全面铺开。娄底市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27.9%）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42.3%）。建议加大对农村改厕以奖代投经费投入，加快农村改厕工作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健康中国2030”以及“健康湖南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农村居民基本都用上无害化卫生厕所的目标。
3、国卫管理经费预算和拨付不及时。协管员工资和专项整治经费未及时拨付，2017年度国卫管理经费预算还未到位。建议将国卫管理工作经费列入常规预算，并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对基础设施改造和专项整治等经费要足额安排。

4、卫生创建工作滞后。娄底市没有一个县（市）开展国家级卫生创建，省级卫生乡镇也仅有1个。建议将开展国家级卫生创建和省级卫生乡镇创建工作列入县（市区）绩效考核范畴，实现卫生创建工作城乡同步发展。
5、县市区城乡环境整洁工作发展不平衡。部分村农村垃圾的分类处理和农村改厕工作较差。建议在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的同时，争取早日破解整治题目，圆满完成省爱卫会对娄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的2017年中期评估和2020年终期评估任务。

二、健康教育及健康促进

6、国卫管理宣传氛围不浓厚。城区商业和创文宣传随处可见，但国卫管理宣传要用力寻找才能发现，以现在宣传的氛围很难通过国家暗访。建议娄底市利用报纸、网站、立柱广告、电子屏、宣传栏和横幅等形式以及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做到国卫宣传全覆盖，并形成常态，广泛营造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的浓厚氛围。

7、健康教育机构设置不合理。目前，娄底市、区健康教育所均为疾控中心的内设科室，工作人员严重不足，既不能满足工作需要，也不符合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建议参照省卫计委或益阳市的设置方式重新调整。

8、业务经费无保障。市、区未将健康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每年投入的项目经费是临时申请，要一点就给一点。建议加大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投入，并纳入预算管理，形成长效投入机制。

9、联动不够。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点多面广，涉及多个部门，长效联合工作机制尚未建立。建议建立健全由政府牵头、部门联动的长效联合工作机制。

三、市容环境卫生

10、基础设施建设改造速度不够快。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规模已无法满足现有渗沥液的无害化处理，有待扩容升级。建议加快规划和建设市政污泥干化处理中心、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处理厂以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设施。加快完成数字城管建设。

11、市政园林规划建设和养护水平不够高。新建的道路存在断头路，存在人行道和绿化带缺失，路边的山体、土地未作绿化或围墙隔离，导致城区种菜的现象随处可见。新植的行道树存在断头树、小株树，甚至错把本是庭院树种的桂花树当作行道树。建议全面规范道路维修施工和绿化，消灭绿化树下裸露地面。

12、临街建筑物的容貌观瞻不够美。空调外机、雨阳棚、店招广告随意设置，弱电线路横七竖八。建议禁止在路灯杆设置广告和低档次的悬挂品，规划和建设好大桥及高层建筑的夜景灯饰。

13、机动车停放管理力度不够大。机动车在车道和行道随意停放的现象随处可见，秩序混乱。建议认真规范交通秩序管理，严惩乱停乱放行为。

14、居民社区和城中村的环境整治不够有力。房前屋后有乱堆杂物和散落垃圾，楼道乱贴乱画未作清除，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十乱”现象普遍。建议认真开展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的专项整治工作。

15、农贸市场管理不够到位。建议农贸市场的农残检测应坚持每天一次以上，配套的公共厕所应建设在农贸市场内，彻底整治好农贸市场的各种乱象。

16、建筑工地存在渣土污染道路现象。建议严格建筑工地的规范管理和严控渣土运输。

四、环境保护

17、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有差距。建议进一步加强城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管理，清理、淘汰和搬迁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与供水无关的违章建筑和设施，特别是要加强与湘潭市政府的协调与沟通，确保娄底第二自来水厂的水质安全。

18、污水废水收集处理能力不强。建议加快城乡结合部生活污水和娄星工业集中区废水管网建设，提高生活污水收集率；加快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涉重金属工业废水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加快第一污水处理厂处理设施升级改造，确保涟水河在枯水期水质也能稳定达标。

19、扬尘监管不严格。建议加强对建筑工地的监管和主干道的定时冲洗工作，降低扬尘对空气质量中PM10和PM2.5的影响。
五、重点场所卫生

20、部分重点场所防蝇、防鼠设施不全，公共用具消毒工作不规范。建议加强对小餐饮店和重点场所的监管和指导，督促完善三防设施，落实消毒措施。

21、火车站和汽车站候车室设置的旅客饮水处安全措施不符合要求。建议火车站和汽车站要重视候车室旅客饮水安全，进一步完善旅客饮水处的安全措施。

22、个别学校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未按学生人数600:1的比例配备。建议学校按国家有关要求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六、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安全

23、食品采购索证不规范。索取的票证多数没有供应商的名称或名字；少数单位采购台帐登记不规范，有的原材料没有及时进行登记和索证。建议进一步规范餐饮业的食品采购索证索票和查验登记工作，做到食品采购可溯源。

24、食品量化分级公示牌设置位置不合理。有的设置在厨房内，有的设置在不显眼的位置。建议规范食品量化分级公示牌的设置，督促企业在显著的位置公示信誉级别。

25、少数单位餐饮具清洗消毒不到位，消毒好的碗里有油污，有的保洁柜里放置其他杂物。建议进一步督促餐饮单位落实餐饮具消毒保洁措施，保证消毒效果。

七、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

26、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机构建制不完善。娄底经开区、万宝新区不能独立开展工作，很多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工作仍需依赖娄星区完成；涟钢集团正处于社会服务功能与企业脱钩的转制过程中，权责界定不清，要避免工作脱节。

27、疾控机构体系建设水平未真正提升。一是疾控机构人员编制少，专业人员配置不足，队伍整体能力较薄弱；二是财政投入不足，人员工作经费保障较差，传染病防控和突发事件处置、公共卫生监测等专项工作经费预算不足，特别是今年国家发改委取消多项收费项目导致疾控机构非税收入锐减，影响巨大。建议要加大对市、区两级疾控中心人员编制的支持力度，加大财政投入；着力引进专业人才；对取消的收费项目，地方财政应确保投入加以弥补。
    28、加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工作力度，积极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一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减盐、控油等慢病防控措施，重点加强食品加工企业、餐饮单位落实减盐控油措施。二是要在娄星区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的基础上，积极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八、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29、部分单位履行除四害的主体责任不够。四害孳生地的治理不到位，四害遗迹清除不到位。建议各单位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切实担责，认真做好孳生地的治理、灭鼠毒饵站等四害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四害”遗迹的清除工作，并将所辖区域、行业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落实到位。

30、监测点的设置和监测频率不规范。建议按照国家和湖南省病媒生物监测方案完善密度监测工作，为城区病媒生物防制提供科学合理的技术方案。

31、城区病媒生物防制专项经费未列入常年经费预算。每年市区经费都是临时报批安排，影响了四害消杀的有利时机和防制效果。建议市、区政府将病媒生物防制专项经费足额预算，并纳入财政常年预算之中予以及时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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